关于征集学生公寓楼道、走廊艺术类作品的通知
同学们：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公寓文化建设，提升公寓文化内涵，活跃公寓气氛，展现同学才艺，特向全校同学征集各类艺术作品。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作品要求：

1.作品范围：美术类、设计类、摄影类、手工类等作品。

2.艺术类作品可以为以下几类主题：衢州市人文景点、衢州市自然景观、衢州市风俗人情、校园风光、科技创新、名人名言、书法绘画等。

3.作品形式创意独特、寓意深刻，贴近大学校园，力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有较强的形式美感和视觉传播效果。作品内容健康，支持原创，能充分展示师生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书法（篆刻）、绘画作品规格尺寸不限，作品需加盖名章。

5.漫画作品采用手绘或电子投稿，右下角注明标题、作者姓名。作品可以有黑白、彩色两种形式，电子稿件为最小边长大于600，最大边长小于2000的jpg格式。

6.摄影作品需500万像素以上为宜，照片上不要附有日期、边框、水纹、签名等修饰，作品黑白、彩色均可。数码摄影须提交原始文件。必须保持摄影作品的基本性质，禁止任何歪曲作品真实性的操作。

7.其它艺术类作品形式包括刻纸、刺绣、雕塑、十字绣等。

二、作品征集说明：

1.每件参评作品需要详细提供以下信息：作者名称(集体创作请提供所有作者名称)、作品名称、所在学院班级。以及个人详细的联系方式(真实姓名、联系电话)。

2.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2年12月。

3.交稿方式：各二级学院收齐后统一交到行政楼108办公室，

联系人：傅杰， 联系电话：550227， 电子邮箱：1098112958@qq.com。
    三、作品奖励:

学校将对录用作品装裱上墙予以展示并对作品的作者进行奖励并颁发收藏证书，以资鼓励。投稿作品件数不限，原创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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